
与供应商签订维修合同（协议），同步填写合同审批单，所在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签字





计划财务处报销维修经费





公共事务管理处签字、盖章审批，委托相关部门进行洽谈，填写洽谈记录、签订维修合同，实验室管理处领导审批





组织人员与供应商进行洽谈，填写洽谈记录；签订维修合同（协议），同步填写合同审批单，实验室管理处领导审批





计划财务处报销维修经费





维修完毕，经手人填写完整设备维修结算清单，付维修材料清单（维修供应商提供）





维修金额50000以上





所在部门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仪器维修可行性论证





填写维修申请单、杭州师范大学采购项目申请表、经费负责人审批签字。





所在部门领导签字、盖章





填写维修申请单、经费负责人审核签字。





所在部门单位分管领导审核签字、盖章





维修完毕，经手人填写完整设备维修结算清单，付维修材料清单（维修供应商提供）





计划财务处报销维修经费





维修金额50000以下





填写维修申请单、经费负责人审核签字








所在部门单位分管领导审核签字、盖章








维修完毕，经手人填写完整设备维修结算清单，付维修材料清单（维修供应商提供）





维修完毕，经手人填写完整设备维修结算清单，付维修材料清单（维修供应商提供）





填写维修申请单、经费负责人审核签字





计划财务处报销维修经费





所在部门单位分管领导审核签字、盖章








维修金额20000以下





维修金额5000以下








